
搞完一哥搞懲教署 黃之鋒又索償

吳文遠涉煽惑及非法集結
控方指吳叫人去中聯辦外 並大叫「唔衝，警察唔知死」

「社民連」主席吳文遠等9名示威者，

涉前年11月6日「反釋法」遊行不理會

警方警告，改變遊行路線及霸佔路面，演

變成「佔領西環」事件，9人事後被控煽

惑他人擾亂公眾秩序及非法集結等多項罪

名，其中兩名被告林淳軒和林朗彥早前認

罪，另外7人面對合共8項控罪，昨日開

審。控方開案陳詞指被告吳文遠用揚聲器煽

動前往西環中聯辦大樓外及叫喊「唔衝，警

察唔知死。」聆訊今日繼續，審訊預計需時

16日。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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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香港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繼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
向警務處處長索償4.5萬元早前敗訴，反要
向律政司支付8,062元訟費連利息後，昨再
就其去年10月在東頭懲教所服刑的兩個月
期間，曾被要求脫光衣服搜身及蹲地答問
話數分鐘，認為懲教署人員濫用職權，入

稟小額錢債審裁處控告律政司司長，索償
1.6萬元。
黃之鋒2014年衝擊政府總部，早前被改

判入獄，及後上訴得直，其間曾在東頭懲
教所服刑兩個月。他指是次入稟是針對其
被盤問時的情況，稱理解因保安考慮，懲
教署職員要在囚者被搜身時脫衣和蹲下，

但質疑為何盤問時仍不能穿回衣服和起
身。
黃之鋒已非首次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索

償。他亦曾因去年7月1日參與遊行至金紫
荊廣場示威期間，聲稱被警員在無宣佈拘
捕他的情况下鎖上手銬及禁錮，入稟小額
錢債審裁處向警務處處長索償4.5萬元。惟

在本月4日，暫委審裁官何世文裁定他敗
訴。何官指肇事警務人員當時使用合理及
合乎比例的武力，以免黃之鋒作出危及自
己及他人安全的行為，又指其行為是破壞
社會安寧，故裁定其敗訴。
黃除被撤銷索償外，另須支付律政司

8,062元訟費連利息。

黃之鋒挑戰警方
濫權的官司敗訴，兼
被罰訟費。他撞過板

亦未識驚，又將目標指向懲教署，指控因
衝擊政府總部案服刑期間，曾被要求剝光
豬蹲在地上接受懲教署人員提問，認為懲
教署人員濫用職權，向署方及律政司索償
1.6萬元。

黃之鋒身嬌肉貴，獲得多項「國際殊
榮」，有外國政客關照，難怪他有恃無恐
抹黑香港執法部門，衝擊香港法治。

黃之鋒反「國教」一戰成名，違法「佔
中」更成為「風頭躉」。他曾經登上時代

雜誌封面，被評為2014年「最具影響力
的少年」；被英國《泰晤士報》選為年度
青年；財經雜誌《財富》選出全球50傑
出領袖，黃之鋒曾高居第十位，較微軟創
辦人Bill Gates及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
還要高。有美國國會議員更提名他競逐諾
貝爾和平獎。

有國際輿論、美國政客的厚愛，果然同
人唔同命。梁天琦暴動案判6年，黃之鋒
衝擊政總，打響違法「佔中」第一槍，卻
只判6個月，最後更成功翻案，毋須入
獄。

黃之鋒如今逍遙法外，馬上倒打一耙，

向曾經對他採取執法措施的機構算賬。先
是告警方襲擊和非法禁錮，向代表警務處
處長的律政司索償4.5萬元。可惜，被法
官打臉。法官認為，警員為避免黃之鋒危
害自己，甚至他人人身安全，決定給他鎖
上手銬，警員使用手銬的決定合理，使用
的武力合乎比例。

即是說，警員鎖黃之鋒，是為了保護
他。更令人叫絕的是，法官指出，黃之鋒
的供詞情節生硬、格格不入，令人難以信
服，形容他不是可靠可信的證人。法庭還
警方清白，也讓人看清什麼叫惡人先告
狀。

黃之鋒見過棺材也不落淚。告警察才敗
訴，馬上又告懲教署濫權。入監前要脫光

衣服、蹲下接受問話及檢查是世界慣例。
對黃之鋒關愛有加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支持監獄將犯人脫光搜身，美國犯人赤裸
受虐的新聞司空見慣。

黃之鋒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時，怎麼
不投訴，不向美國法庭提出控告。維護
人權是普世價值，黃之鋒怎能厚此薄
彼，對香港懲教署就興師問罪，對美國
監獄就視若無睹。將香港警察、懲教署
妖魔化，令執法者對違法行為投鼠忌
器，黃之鋒們可為所欲為，或許就是黃
之鋒興訟的目的吧。

楊岳橋話，「留案底令人生精彩」。黃
之鋒對入獄的經歷，應該感到精彩才是，
還投訴什麼呢？ ■楊正剛

黃之鋒有恃無恐衝擊法治

九巴接連發現座椅插針或鎅
椅案件，雖然警方拘捕一名涉
及其中三宗案件的無業漢，但
同類案件仍續有所聞，疑「椅
裡藏針」更蔓延至公眾休憩
處。昨日大埔一名婦人在公眾
木櫈閒坐休息時，遭櫈上的大
頭針刺傷，由救護車送院治

理。警方列作「有人意外受傷」案
處理，暫未有人被捕。
「遇刺」女事主姓麥，56歲，臀
部被大頭針刺傷流血，幸傷勢不嚴
重，清醒送院經治理，未有大礙。
現場為大埔鄉事會街大埔綜合大

樓對開一列公眾休憩木櫈。
消息稱，昨午3時許，當時麥婦在
上址一帶散步，其間疑疲累到一張
木櫈坐下休息，但隨即感到臀部傳
來刺痛，大驚起身轉身查看，發現
櫈上被置放大頭針，於是報警，由
救護車送院治理。
多名警員到場調查，在一張木櫈

發現兩支約4厘米長大頭針，其間附
近再有人通知在另一張木櫈上發現
大頭針，共檢走三支大頭針帶署作
進一步化驗，正展開深入調查。
案發後，附近街坊對事件議論紛

紛，懷疑「椅裡藏針」已由九巴蔓延至公眾
休憩處，由於現場一帶休憩座椅經常也有公
公婆婆閒坐休息，擔心長者視力不佳，未能
及時發現而受傷，希望警方盡快破案拉人。

龍運巴座椅遭插牙籤
另昨晨10時許，一部行駛大埔至機場的

E41路線龍運巴士，由大埔開出駛至亞洲國
際博覽館對開總站落客後，車長例行巡查車
廂期間，發現上層中排一張座椅被人插入一
支「兩頭尖」牙籤，思疑不法分子利針變牙
籤「出新招」，於是報警及通知公司。警員
到場調查，初步相信不涉刑事成分，列作雜
項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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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被告分別為社民連主席吳文遠、副秘書長周嘉發、成員陳文威、
「大專政改」成員葉志衍、盧德昌、
「人民力量」成員周樹榮、嶺南大學
學生會前會長鄭沛倫，各人昨到西九
龍裁判法院應訊時，一度在法院外拉
起橫額及叫口號。
吳文遠被控兩項煽惑他人參與非法
集結、兩項交替性質的煽惑他人在公
眾地方擾亂秩序罪；葉、陳、盧、周
樹榮及鄭被控參與非法集結罪；葉及
周嘉發同被控一項阻撓警務人員執行
職務罪；周嘉發另被控一項襲警罪。
另在早前認罪的被告林淳軒已承認
一項煽惑他人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
罪，被告林朗彥則已承認一項參與非
法集結罪。
控方開案陳詞指，民陣前年11月6

日舉行「反釋法」遊行，警方發出不

反對通知書，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到
中環終審法院外集會，但遊行於下午3
時半起步後，隊伍到達皇后大道中
時，部分人沒有按不反對通知書規定
轉入銀行街，改道沿皇后大道西前往
西環中聯辦大樓外，各被告參與了未
經通知的遊行。
被告吳文遠去到近西邊街時，使用揚

聲器煽動遊行者前往中聯辦大樓外，又
叫喊「唔衝，警察唔知死」、「我哋人
多過警察，等一等，慢慢行」。

「我哋人多過警察 爬出嚟就得」
晚上7時許，遊行隊伍到達干諾道

西，吳文遠繼續用揚聲器煽動：「我
哋人多過警察，爬出嚟就得㗎喇，唔
需要拉（鐵馬），過嚟！爬就得㗎
喇。」
警方曾警告吳文遠不要煽動遊行者，

但吳文遠未有理會，繼續煽動示威者爬
過鐵馬佔據干諾道西馬路路面，他亦爬
上及坐在鐵馬上，當中4名被告葉、
陳、盧和周樹榮應吳的煽惑，嘗試爬過
鐵馬及搖動鐵馬約20秒。
其間被告葉、周嘉發和另一人又應

吳的煽惑，與其他人爬上鐵馬坐下，
警方警告無效，總督察下令拘捕吳，
警員抓緊吳的上身嘗試把他由鐵馬上
拉下，惟葉、周嘉發和另一人從相反
方向拉吳阻撓拘捕，總督察拿警棍多
次擊打葉、周嘉發和另一人的手臂，
試圖令3人鬆手，但葉和周嘉發嘗試
奪取警棍但不果，警員一度捉住周嘉
發，但被他掙脫，周並兩度用右臂揮
向警員的面部。

控方將傳證人 預審訊16天
至晚上7時45分，當時中聯辦大樓

外有超過500人聚集，前「眾志」成
員林淳軒高叫「直搗中聯辦」，他身
旁的被告陳、鄭及林朗彥等共約30人
同時朝着警方封鎖線推進並爬上鐵
馬，他們聯同其他人把鐵馬抬起至離
地約兩呎，亦緊握鐵馬推進，其間大
叫「上呀！衝呀！開路！」
有人更向警方投擲包括水樽及雨傘

等雜物，警方要施放胡椒噴霧阻止，
有人則打開雨傘防避，情況持續了約
20分鐘，結果鐵馬由行人路邊被推至
干諾道西左一行車線，交通受阻，終
演變成「佔領西環」事件。
各被告被捕警誡下均保持緘默。
控方在庭上播放多段警方現場拍攝

片段，作供的女偵緝高級警員盧秀麗
在片中認出各被告。聆訊今日繼續，
將播放遊行的其餘片段，控方亦將陸
續傳召證人，預計審訊需時16天。

■■七被告七被告（（左起左起））周樹榮周樹榮、、周嘉發周嘉發、、盧德昌盧德昌、、葉志衍葉志衍、、
吳文遠吳文遠、、鄭沛倫及陳文威到庭應訊鄭沛倫及陳文威到庭應訊。。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警員在現
場檢獲兩支
大頭針。

▲市民在公
眾休憩木櫈
遭大頭針刺
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何花深圳報
道）一名香港司機上周二涉嫌利用
掛有兩地車牌私家車，企圖從深圳
走私44千克黃金往香港，在過關時
被深圳灣海關截獲，初估案值逾千
萬元人民幣（約1,230萬港元）。
上周二（3日）傍晚，內地海關
人員在深圳灣口岸客運出境車道執
勤期間，檢查一輛前往香港的兩地
牌私家車時，在車廂中央扶手箱位
置發現一個特製暗格，關員進一步
拆開暗格檢查，發現內藏有44塊金
磚，每塊重1千克，合共44千克，

價值逾千萬人民幣。關員初步調
查，涉案司機為香港人，涉事人對
自己的違法事實供認不諱，已被刑
事拘留，案件移送緝私部門作進一
步調查處理。
根據國家有關規定，金銀等貴重

金屬及其製品屬於限制出境的物
品。《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
百五十一條規定，走私黃金、白銀
和其他貴重金屬的，處5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
特別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無期徒刑，並處沒收財產。涉

案黃金沒收後，將會在案件偵辦結
束後進行依法公開拍賣，所得款項
一律上繳國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
元朗昨晨發生斷指工業意外，一
名保安員右手3指遭鐵閘夾斷，傷
者及斷指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
方調查無可疑，聯絡勞工處派員
跟進。
男事主姓黃，63歲，右手3指被
夾斷受傷，清醒送院進行接駁手
術，未有生命危險，但未知手術是

否成功及有何後遺症。
現場為元朗錦壆路西一個貨

倉。消息稱，昨晨6時許，任職保
安的黃在上班期間疑意外被一鐵
閘關上時夾中右手掌，導致3隻手
指被夾斷，大量出血，黃受傷呼
救，由57歲姓文同事發現報警，
救護員趕至為傷者包紥止血後，
傷者攜同3隻斷指一併送院治理。

警員到場調查無可疑，列作工業
意外處理。
有骨科專科醫生表示，一般情况

發生斷指意外後，即使在3小時至
4小時才尋回斷指，也可以進行接
駁手術，但斷指能否成功接駁，要
視乎斷指有否受細菌感染或有害物
質污染，以及斷指傷口是否整齊，
醫生會考慮到傷者年齡、接駁手指
後活動能力等因素，決定是否進行
接駁手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上周五在落馬洲新田一個
魚場發生的密斗貨車撞冧石屋釀兩死車禍，其中一名死者50
歲魚場東主關永雄的家人，昨晨約10時到達沙田富山殮房
進行認屍，顯得哀傷不已，家人約逗留1小時離去，其間未
有回應在場記者提問。
據了解，案中另一名42歲內地死者杜錫倫，警方仍未能
聯絡到他在內地的家人跟進認領屍體等事宜。
上周五（6日）早上8時許，一輛密斗貨車駛至落馬洲新

田一魚場送貨，其間司機落車散步之際，魚場內疑曾因欠薪
與東主口角的黑工杜錫倫，突然登上車廂駕駛貨車駛前及退
後一段路，貨車突然加速狂衝近150米撞向魚場內的石屋，
石屋應聲被撞至倒冧，當時正在石屋內休息的東主關永雄遭
瓦礫活埋，貨車則車頭嚴重凹陷損毁，杜被夾困車廂重傷昏
迷，魚場工人報警，兩人由消防救出送院不治。
警方列作擅取交通工具及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案處理。

黑工駕車撞石屋案
場主家人認屍

暗格藏44塊金磚 司機深圳灣闖關斷正

貨倉保安遭鐵閘夾斷3指

■海關在兩地牌私家車暗格起獲約
值1,200萬港元走私黃金。網上圖片

■上周五在新
田一魚場內發
生的兩死車
禍，50 歲東
主關永雄的家
人，昨晨到殮
房認屍。


